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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

關於民事司法互助協定 

 

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

(以下簡稱雙方)，為加強雙方民事司法互助之合作，在平等

互惠的基礎上，達成共識如下： 

第一章    總則 

第一條  協助之範圍 

一 、締約雙方應根據本協定，在民事事項相互提供下列司法 

  互助： 

(一)文書送達 

(二)調查取證 

(三)承認與執行民事裁判和仲裁判斷 

(四)本協定所規定之其他互助事項 

二、本協定所稱之「民事」，係指民事、商事、婚姻、家庭

及勞工等事件。 

三、本協定所稱「權責機關」，係指法院、檢察署及主管民

事事項之其他機關。 

 

第二條  司法保護 

一、締約一方之人民在他方境內，於人身及財產權利享有與

他方人民相同之司法保護，並得在與他方人民相同條件

下，就民事事項，向法院或其他權責機關提出主張。 

二、本條第一項之規定亦適用於依締約一方法律在該方境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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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之法人及在法律程序上有利害關係之其他組織。 

 

第三條  訴訟費用之減免及法律扶助 

一、締約一方人民在他方境內，在與他方人民相同之條件及

範圍內，享有訴訟費用減免及接受免費法律援助之權利。  

二、倘申請訴訟費用減免或法律扶助須依其經濟狀況決定者 

，申請人之住所或居所地之締約一方權責機關應出具證

明書。倘申請人在締約雙方境內均無住所或居所者，得

由經指定之駐外權責機構出具之。  

三、締約一方人民依本條第一項申請訴訟費用減免或法律援

助時，得向其居所或住所地之締約一方權責機關提出申

請。該機關應將該申請及本條第二項之證明書一併轉交

他方之主管機關；締約一方人民亦得直接向他方權責機

關提出申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四條  聯繫途徑  

除本協定另有規定外，締約雙方請求及提供司法互助，應通

過雙方指定之權責機關進行聯繫。  

 

第五條  語文  

依本協定提出之司法互助請求書及其輔助文件，應檢附經認

證之受請求方官方文字或英文譯文。 

 

第六條  司法互助的費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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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締約雙方應相互無償提供司法互助。  

二、締約一方之證人與鑑定人之相關費用應適用本協定第十

二條之規定。 

三、如提供司法互助須支出超乎尋常之費用，締約雙方應協

商執行該項請求之條件。 

 

第七條  請求司法互助 

一、司法互助請求應以書面提出，並應包括下列內容： 

（一）請求日期 

（二）請求機關之名稱和地址；  

（三）受請求機關之名稱和地址； 

（四）有關人員的姓名、性別、職業、出生地及住址，或相

關機關或機構之名稱及地址； 

（五）請求之事件、請求協助事項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說明； 

二、如受請求方認為請求書中之內容不足，以致於不能執行

時，應要求請求方提供必要之資料。  

三、請求書及其所附文件應由請求機關署名及用印。 

 

第八條  司法互助請求之執行  

一、受請求方應根據己方法律執行司法互助請求。  

二、受請求方得依請求方要求之方式執行司法互助請求。但

該方式違反受請求方之法律者不在此限。 

 

第九條  司法互助請求之拒絕或延緩執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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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如受請求方認為執行司法互助請求可能損害其安全、公

共秩序、法律基本原則或實質利益，得拒絕之，並應將

拒絕理由通知請求方。  

二、如受請求方認為執行該司法互助請求，將妨害正在受請

求方進行中之刑事偵查或追訴時，得延緩執行該請求，

並應將理由通知請求方。 

 

第十條  物品及金錢的轉移  

因執行本協定而將物品及金錢由締約一方境內移轉至他方境

內時，應遵守該轉移方關於輸出物品和金錢之法律。 

 

第十一條  證人及鑑定人之傳喚  

一、請求方認為證人或鑑定人有至其司法機關出庭之必要，

應在其要求送達傳票之請求書中說明可向其支付之費

用及支付之條件、期限。  

二、送達傳票之請求書應在要求受傳喚人至請求方出庭之日

前至少 60日送交受請求方。 

三、受請求方應向證人或鑑定人送達傳票，並將受傳喚人之

答覆通知請求方 

 

第十二條  證人及鑑定人之保護  

一、依本協定之請求方司法機關出庭之證人或鑑定人，不得

因其在離開受請求方領土前之犯罪行為或有罪判決而

在請求方境內受刑事訴追、拘禁或自由之限制。亦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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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其真實之證言或鑑定意見而受刑事訴追、拘留或處

罰。 

二、自權責機關告知證人或鑑定人不需出庭之日起 7日內，

若該證人或鑑定人得離開請求方領土卻逾期未離開或

返回者，不適用第一項之保護。但上述期間不包括非可

歸責於證人或鑑定人之原因而未能離開請求方領土之

期間。 

三、司法機關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傳喚證人或鑑定人時，應支

付其因在請求方出庭所生之旅費、食宿費用以及其他雜

費，並應支付鑑定人報酬。傳票上應載明支付之金額。

倘受傳喚之人要求預支費用，請求方之司法機關應行預

付。 

四、經傳喚之證人或鑑定人得拒絕出庭。受請求方不得採取

任何強制處分要求其出庭。 

 

第十三條 向己方人民送達文書 

一、締約一方之司法機關得透過其派駐他方之經濟文化辦事

處向在該他方境內之己方人民送達文書。 

二、執行前項文書送達之際，經濟文化辦事處不得對有關收

受文書之人採取任何強制處分。 

 

第十四條  交換法律資訊  

一、締約雙方應根據請求而相互提供其境內現行法律、得公

開之機關文件及相關執法實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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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請求提供資訊應說明該項請求之提出機關及目的。 

 

第十五條  免除認證 

執行本協定時，文件和譯本如經權責機關署名及用印，即無

需任何形式之認證 

 

第十六條  同時發生多數請求 

一、受請求方同時收受至少其一來自締約一方對同一事項之

多數請求時，受請求方應決定執行何請求。 

二、受請求方於決定執行項目時，應特別考量下列情形： 

（一）收受請求之日期 

（二）請求之性質 

（三）執行其一請求對其他請求之影響 

（四）執行請求所需之時間 

三、受請求方應將同時多數請求存在之事實及其決定通知請

求方。 

第二章   民事司法互助 

第十七條  送達文書  

一、受請求方應根據請求，送達司法文書和相關附件。 

二、請求送達之文書需備一式 2份，並翻譯為受請求方之語

文或英文，連同請求書一併寄交。 

三、受請求方在執行送達後，應向請求方出具送達證明。送

達證明應包括送達日期、地點和執行方法的說明，並應

由執行送達的機關署名並用印。如不能執行送達，則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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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請求方，並說明理由。 

 

第十八條  調查取證  

一、締約雙方應根據請求，相互代為調查取證、訪視，以及  

進行與調查證據有關之必要程序。 

二、調查取證之請求除應符合本協定第七條之規定之外，並

應說明： 

(一)需向被調查人提出之問題，或關於需詢問事項之說明； 

(二)需調查之文書或財產。 

三、受請求方應將調查取證之執行結果，以書面通知請求方 

，並附上所獲得之證據資料。  

 

第三章  判決與仲裁之承認與執行 

第十九條  裁判之承認與執行 

締約一方應根據本協定所規定之條件，在其境內承認與執行

在他方境內作出之下列裁判：  

(一)法院對民事事件所為之裁判，包括但不僅限於法院就勞

工、婚姻、家庭、商事和其他本協定所規範之裁判；  

(二)法院在刑事判決中所作有關財產之決定。 

 

第二十條  得承認與執行之情況  

對於本協定第十九條所定之法院裁判，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始

得承認與執行：  

（一）該裁判根據請求方法律係終局且有效，且根據作出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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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之一方之法律，該裁判係可執行；      

（二) 由本協定規定之權責機關根據請求方法律所為之裁

判； 

（三）請求方所為之裁判已生效，且並未違反受請求方之法

律；或受請求之法院尚未承認和執行由第 3國就相同

訴訟所為之有效裁判；或同一案件尚未繫屬受請求方

之法院者； 

（四）在訴訟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程序權獲得合法保障

下，法院所為之裁判； 

（五）受請求方認為該裁判之承認與執行不致侵犯其安全、

公共政策或與其基本法律原則產生衝突。 

 

第二十一條  請求之提出  

一、承認與執行法院裁判之請求，得由當事人直接向有權承  

認與執行該裁判之法院提出。  

二、承認與執行法院裁決之請求書除應符合本協定第七條之 

規定外，還應檢附：  

(一)完整及真正之裁判書副本及證明裁判已經生效之文書；  

(二)如係一造辯論判決，可證明缺席的敗訴一方當事人已經  

合法傳喚之文書；  

(三)如當事人係無訴訟行為能力人，可證明其已得到適當代 

理之文書或說明。 

三、承認及執行裁判之請求及其附件，應製作繕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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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條  承認與執行之程序  

一、締約一方承認與執行他方之法院裁判時，應適用其本國 

    法律。  

二、受請求方法院審查之範圍，僅限於該裁判是否符合本協

定，不得為實質審查。 

 

第二十三條 承認與執行之效力  

締約一方法院之裁判一經他方法院承認或決定執行，即與該

方法院之裁判具有同等效力。 

 

第二十四條  仲裁判斷之承認與執行  

締約一方應根據 1958年 6月 10日訂於紐約之關於承認與執

行外國仲裁判斷之公約及雙方仲裁法之規定，承認與執行在

他方境內所為之仲裁判斷。 

 

第二十五條  爭議之解決  

因解釋或適用本協定所產生之爭議，應由締約雙方協商解

決。 

 

第二十六條  批准及生效 

本協定於雙方完成使本協定生效之必要程序後，以書面通知

對方，以最後通知之日起第 30日生效。 

 

第二十七條  修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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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協定之任何修正均應經締約雙方同意。 

 

第二十八條  協定之效力  

一、本協定自締約任何一方透過其經濟文化辦事處以書面提 

出終止之日起 6個月後失效。 

二、在終止前提出之請求應依本協定執行完畢。 

 

第二十九條  其他協助 

本協定未規範之其他司法互助，依受請求方有關司法互助之

法律行之。 

本協定以英文各繕二份。 

 

 

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    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梁英斌                 阮伯炬         

 

時間： 2010/04/12            時間：  2010/04/12        


